
单位名称：云南省科技厅

单位名称、项目名称 项目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绩效指标值设定
依据及数据来源

说明

1 2 3 4 5 6 7 8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将审核通过的院所申报经费
金额，拨付相对应的院所的
准确性

100%

根据《云南省科技计
划项目绩效评价暂行
办法》（云科计发〔
2009〕6号）设置。

考核专项资金管理及发
放情况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将科技厅零余额账户相关经
费拨至院所的及时性

10天内

根据《云南省科技计
划项目绩效评价暂行
办法》（云科计发〔
2009〕6号）设置。

考核预算执行进度情
况，从审核通过院所的
申报材料起计算，10天
内将科技厅零余额账户
相关经费拨至院所。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院所转制前离退休人员满意
度

98%以上

根据《云南省科技计
划项目绩效评价暂行
办法》（云科计发〔
2009〕6号）设置。

保证在本年度内院所转
制前离退休人员不因此
类经费使用，拨付不到
位出现信访事件，保持
院所稳定发展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赴南亚东南亚开展科技交流
与合作

≥15国
年度工作绩效统计数
据

因公出国（境）团组数
以云南省相关外事主管
部门批准为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赴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展科技
交流与合作

≥8国
年度工作绩效统计数
据

因公出国（境）人数以
云南省相关外事主管部
门批准为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赴港澳台开展科技交流与合
作

≥7次
年度工作绩效统计数
据

解决云南省科技发展面
临的突出难题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外方双方对已签署协议的推
进与完成情况满意度

80%以上
年度工作绩效统计数
据

各有关单位与境外合作
方签署的协议，应跟进
落实。

    2家省属科研机构转制前退休
人员待遇差专项补助

    根据国家劳社部发〔2002〕5
号文件和云南省人民政府第二十五
次省长办公会议纪要的精神，按照
省建设厅、劳保厅、财政厅、科技
厅和国资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推进云南省转制科研机
构和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改革发展的
通知》（云建设〔2006〕346号）
的要求，通过专项补助政策的实
施，按时、足额拨付2家省属科研
机构专项补助资金，切实解决转制
前退休人员（截止2016年9月共26
人）待遇差问题，专项资金专款专
用，发放到每一个对应院所的对应
人员，不挪他用。保障2家省属科
研机构转制前离退休人员待遇差专
项补助经费按照执行进度推进，服
务对象满意度达98%以上。确保转
制前退休人员的生活稳定和社会稳
定，进一步支持2家省属转制科研
单位加快发展。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赴南亚东南亚15国以上、赴欧
美发达国家8国以上开展科技交流
与合作；赴港澳台开展科技交流与
合作7次以上；外方双方对已签署
协议的推进与完成情况满意度达
80%以上；中方与外方共同建设的
联合研究机构正常运行率达90%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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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中方与外方共同建设的联合
研究机构正常运行率

90%以上
年度工作绩效统计数
据

确保省科技厅支持建设
的中外联合研究机构正
常运转，并取得实质性
进展。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科学技术奖评审 350项

《云南省科学技术奖
励办法》《云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实施细则
》

按照《云南省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和《云南省
科学技术奖励实施细则
（试行）》，奖励办积
极牵头推进省科技奖励
评审指标体系建设，坚
持公开、公平、公正原
则，认真组织实施各年
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评
审工作。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2018年度获奖项目 201项

《云南省科学技术奖
励办法》《云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实施细则
》

圆满完成2018年度科技
奖励评选工作。杰出贡
献奖每年不超过1名；
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
奖、科技进步奖每年奖
励项目总数不超过200
项。

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科技奖励经费拨付率 100%

《云南省科学技术奖
励办法》《云南省科
学技术奖励实施细则
》

及时发放证书拨付奖金
到获奖项目第一完成单
位，获奖科技人员和获
奖单位的荣誉权得到保
障，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奖励对象满意度 95%

《云南省科学技术奖
励办法》和《云南省
科学技术奖励实施细
则》

按照《云南省科学技术
奖励办法》和《云南省
科学技术奖励实施细则
》，奖励办积极牵头推
进省科技奖励评审指标
体系建设，坚持公开、
公平、公正原则，认真
组织实施各年度云南省
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赴南亚东南亚15国以上、赴欧
美发达国家8国以上开展科技交流
与合作；赴港澳台开展科技交流与
合作7次以上；外方双方对已签署
协议的推进与完成情况满意度达
80%以上；中方与外方共同建设的
联合研究机构正常运行率达90%以
上。

    科技奖励

    按照《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
法》和《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实施
细则（试行）》，奖励办积极牵头
推进省科技奖励评审指标体系建
设，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认真组织实施各年度云南省科学技

术奖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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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因公临时出国（境）经费增
长率

上年基础0增长

保障省级党政机关
（含省垂直管理单
位）和财政全额补助
事业单位因公临时出
国（境）经费；根据
因公出国工作综合评
定

落实中央和省厉行节约
要求和行政成本控制中
有关加强因公出国(境)
管理目标，保障省级党
政机关（含省垂直管理
单位）和财政全额补助
事业单位因公临时出国
（境）经费。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入境人数增长率 大于1%
根据因公出国工作综
合评定；根据海关统
计人数确定

落实中央和省厉行节约
要求和行政成本控制中
有关加强因公出国(境)
管理目标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支持推介会、交流会次数 10场以上
根据因公出国工作综
合评定

落实中央和省厉行节约
要求和行政成本控制中
有关加强因公出国(境)
管理目标，通过支持省
级各部门因公临时出国
（境），提升云南影响
力。

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外来旅游、学习、交易人数
接待入境旅游人数超1200万人
次

根据因公出国工作和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统
计报告综合评定

通过支持因公出国
（境）交流、宣传，云
南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外来旅游、学习、交易
人数有所增加。各类展
览、展会，来访总人数
。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将省科技厅零余额账户相关
经费拨至院所及时性

10天内

根据2017年度该专项
资金的预算执行进度
情况，根据院所申报
的经费使用要求

从审核通过院所的申报
材料起计算，10天内将
科技厅零余额账户相关
经费拨至院所。

    因公出国(境)专项经费

    将省级党政机关因公出国
（境）经费纳入专项预算管理，对
因公出国（境）计划和经费实行双
总量控制，积极服务好我省桥头堡
建设、对外经贸往来、应对突出事
件等重点出访事项。省财政厅和省
外办根据各自的职责，实行省级因
公出国（境）联动审批，省财政厅
对省级党政机关因公出国(境)经费
实行先行审核，出具《云南省财政
厅因公出国(境)经费审批件》。根
据《云南省财政厅因公出国(境)经
费审批件》确定的经费数额及单位
申报情况下达因公出国(境)经费预
算指标。

    转制科研院所转制前离退休人
员社会保障政策性支出经费

    根据中央和我省转制科院院所
改革的有关政策规定，结合转制科
研院所过渡到期后的实际情况，进
一步明确转制科研院所经费支持问
题。按照（云财教〔2008〕198
号）要求，通过专项补助政策的实
施，按时、足额拨付20家省属转制
科研院所转制前离退休人员的社会
保障政策性支出专项补助资金，切
实解决转制前退休人员待遇差问
题，确保转制前退休人员的生活稳
定和社会稳定，进一步支持20家省
属转制科研单位加快发展。通过本
专项的实施，20个转制院所的近
2000名转制前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
障政策性支出得到落实，落实我厅
的绩效目标“增强云南的区域创新
能力，营造良好的科技工作氛围
”，同时维护社会的安定，减少不
稳定的因素。从审核通过院所的申
报材料起计算，10天内将科技厅零
余额账户相关经费准确地拨至院所
。保障转制科研院所转制前离退休
人员社会保障政策性经费按照执行
进度推进，服务对象满意度达98%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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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院所转制前离退休人员满意
度

98%以上
根据离退休人员历年
对该专项设置的满意
度情况

考核转制院所转制前离
退休人员的满意度
保证在本年度内院所转
制前离退休人员不因此
类经费使用，拨付不到
位出现信访事件，保持
院所稳定发展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拨付院所和人员经费的准确
性

100%准确
根据该专项设置的目
标

考核专项所达到的社会
效益是否覆盖20家转制
院所

    转制科研院所转制前离退休人
员社会保障政策性支出经费

    根据中央和我省转制科院院所
改革的有关政策规定，结合转制科
研院所过渡到期后的实际情况，进
一步明确转制科研院所经费支持问
题。按照（云财教〔2008〕198
号）要求，通过专项补助政策的实
施，按时、足额拨付20家省属转制
科研院所转制前离退休人员的社会
保障政策性支出专项补助资金，切
实解决转制前退休人员待遇差问
题，确保转制前退休人员的生活稳
定和社会稳定，进一步支持20家省
属转制科研单位加快发展。通过本
专项的实施，20个转制院所的近
2000名转制前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
障政策性支出得到落实，落实我厅
的绩效目标“增强云南的区域创新
能力，营造良好的科技工作氛围
”，同时维护社会的安定，减少不
稳定的因素。从审核通过院所的申
报材料起计算，10天内将科技厅零
余额账户相关经费准确地拨至院所
。保障转制科研院所转制前离退休
人员社会保障政策性经费按照执行
进度推进，服务对象满意度达98%
以上。


